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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苏工信服建〔2022〕179号

关于实行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
服务专员制度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《关于印发为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企

业〔2021〕170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精准高效“专精特新”

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实行“专

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服务专员配备要求

按照“分级服务，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为全省每家国家级、省

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配备 1名服务专员，每名服务专员联系的

“专精特新”企业不超过 5家。各设区市工信局负责落实辖区内国

家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配备，县（市、区）工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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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落实辖区内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配备。

服务专员作为惠企政策宣传员、企业诉求应答员、助企发展

指导员，须熟悉掌握产业政策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、心系企业热

心公益、志愿服务企业发展，原则上应从具有中小企业服务经验、

组织沟通能力较强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选派。

二、服务专员服务内容

（一）涉企诉求受理。通过电话、微信和深入企业实地走访，

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，重点摸排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

难问题（涉及政策刚性约束规定的问题除外）和各类服务需求，

建立企业服务需求信息库和诉求工作台账。

（二）惠企政策速递。通过精准推送、政策解读、咨询辅导

等方式，第一时间宣传推介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出台的涉企惠企

政策信息，助力中小企业及时知晓政策、理解政策、用足用好政

策，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，打通政策落地“最后一

公里”。

（三）助企资源对接。针对企业不同服务需求，主动提供项

目申报、投融资推介、市场供求等信息，积极帮助企业对接各类

优质公共服务资源，协助做好政企对接、企业上市、技术攻关、

专家帮扶等工作，为企业提供资金、人才、技术、项目等方面的

精准服务。引导组织企业参加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巡诊、重点产

业链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、“路演环省行”、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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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双创大赛、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、“英才名匠”等各类公共

服务活动。

（四）促企能力提升。根据全省工信系统年度中心工作和重

点任务，结合企业发展实际，围绕“补短强特促提升”，聚焦企业“智

改数转”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自主品牌培育、绿色低碳发展等方

面的短板弱项，助力企业技术创新、育才引才、管理提升、开拓

市场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管理水平，促进企业提档升级、提质增

效，实现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五）护企权益保障。优化企业营商环境，贯彻落实好《江

苏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》和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，加

强知识产权保护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对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、

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制止，并向有关方面反映。

三、服务专员工作制度

（一）联系走访制度。按照“有求必应、无事不扰”原则，服

务专员平时通过电话、微信等与对接企业保持常态化联系，每月

联系企业不少于一次，每年现场实地走访不少于三次，对企业提

出的服务需求和不涉及政策刚性约束规定的困难问题，要及时协

调解决并实时反馈进展情况。

（二）服务台账制度。服务专员要建立服务台账，实时记录

开展服务情况，包括服务企业、服务时间、服务内容、取得的成

效，及时收集记录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和服务诉求，每半年将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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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情况及成效上报。

（三）问题办理制度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工信部门应

明确具体业务处（科）室作为本辖区服务专员联系部门（专员办），

服务专员对摸排收集的企业问题和需求，能自身解决的及时帮助

解决，无法解决的建立问题清单，提交本级专员办协调处理。各

级专员办对提交问题进行分类，涉及工信职能的问题事项按程序

商有关处（科）室办理或报请上级专员办协调解决；需同级其他

单位解决的，经单位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可会商转交相关单位办理。

同时跟踪反馈办理结果，力争做到企业意见建议件件有落实、事

事有回音。

（四）总结例会制度。各级工信部门定期召开服务专员工作

总结交流例会，总结工作、剖析问题、交流经验，研究解决具体

问题，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。对企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困难和服

务需求，要及时向上一级工信部门反映。

四、强化服务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全省各级工信部门要深化认识，提高

站位，把推行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制度作为推动中小企

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，统筹服务资源，强化人员配备、创新

服务方式、丰富服务内容，确保工作有举措，落地见实效。

（二）建立服务机制。省工信厅将建立服务专员“四个一”服

务机制，即一个服务专员库，每位服务专员与全省国家和省级“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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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精准对接、直接联络；一个服务专班，由省工信

厅分管领导牵头抓总，相关业务处室人员参加，负责全省服务专

员工作的统筹协调、联系对接等，专员办设在服务体系建设处；

一个服务专家组，从国家和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、各

类优质服务机构中遴选出一批行业专家，为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

提供管理咨询、技术支持、投融资服务、法律维权、知识产权保

护等方面诉求问题的解决；一个服务工作联系群，集聚相关的服

务专员、工作人员和专家，实现工作交流、任务交办、政策宣传、

服务对接等。

（三）注重服务协同。各级工信部门要大力支持服务专员工

作，为服务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环境。服务专

员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网络、整合各类服务资

源、精准聚焦企业需求，为企业提供、引进各类政府公共服务、

市场化服务、社会化公益服务。

（四）提升服务能力。省工信厅每年举办服务专员能力提升

培训班，开展惠企政策、财税金融、法律法规、创新和知识产权

保护等方面精准培训。各地工信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专题学习，

不断提高服务专员服务能力。服务专员在服务企业发展过程中，

要紧扣企业发展需求，熟悉惠企政策、主动学习涉企发展的相关

专业知识，增强服务企业的综合素质、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，助

推企业做强做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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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做好宣传推广。各级工信部门要及时总结服务专员工

作实践中的先进典型、经验做法和惠企案例并加大宣传、推广力

度，在全省营造支持服务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发展的浓厚氛围。

省工信厅将颁发服务专员证书，对工作开展成效显著的单位和服

务专员给予表扬激励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、请各设区市工信局根据当地省级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

数量，积极组织甄选、配备服务专员，明确设区市及所属县（市、

区）服务专员办，建立相应服务机制，于 5月 16日前上报服务

专员办信息表和服务专员库（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各地要根据工作

实际，对服务专员库实行动态调整，同时将调整信息及时报送省

工信厅。

2、服务专员须做好服务对接和记录，及时登记服务台账（附

件 3）。各设区市工信局每年 6月底和 12月底后的 7个工作日收

集汇总服务专员服务情况，向省工信厅上报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

服务台账汇总表（附件 4）和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服务

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5）。

联系人：李淑珍 联系电话：025-69652792

E-mail:374580937@qq.com

附件：1.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办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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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库

3.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台账

4.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台账汇总表

5.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服务专员服务情况汇总表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2年 4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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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2022年 4月 21日印发


